关于做好2013年度院系（所）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工作的通知
各院系（所）：

根据《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请各院系（所）组织落实2013年度“青年教师预研究项目”和“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”立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1.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为年度项目，项目需在本年度内研究完成，并将项目经费预算执行完毕。

2.拟立项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需由项目负责人登录科研管理系统，在线填写项目申请书和计划任务书，“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”也需填写。

3.项目填写具体操作路径如下：申报人登录科研管理系统，在“校级项目”栏目内点击“新增”申报，填写项目申请书，完毕后提交，经学校审核后再进入补充计划任务书，学校再次审核通过后，完成项目立项。

4.项目立项后，由负责人在线打印申请书和计划任务书一式2份，并经所在院系（所）签字盖章后，由院系（所）统一交至科研处。
5.请院系（所）于2月26日前统一将本部门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清单（见附件，需加盖部门公章）和项目申请书报送科研处，立项清单电子版请发送至：gbb1025@mail.shufe.edu.cn。有立项“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”的，还需将立项清单交一份给财务处备案。
6.另外，已到期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，请各院系所自行组织结项验收工作，并将《上海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结项申请书》一式2份交科研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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